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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中央對新北市財源挹注情形之說明 

一、為因應財政收支劃分法（以下簡稱財劃法）修正草案未通過，爰

100 年度中央對地方財源之協助方式，必須在現行財劃法架構下

依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

辦法等規定分配，並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就個別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給予財源保障，故依上開原則計算新北市 100年度獲配財源 466

億元，此與新北市所預期 603億元之差異，主要係新北市原估算

承接業務移撥經費約 80 億元，現經新北市重新檢討自行提出經

費僅約 39億元，以及受經濟景氣衰退影響 99 年度中央統籌分配

稅款編列數較 98年度減少 62 億元，而依現行地方制度法規定係

以 99 年度獲配水準為保障財源所致。未來如經濟情勢逐漸好

轉，預期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將隨之增加，有助於提升新北市獲配

財源。 

二、另報載新北市 100 年度獲配財源僅增加 33 億元，與原先規劃增

加 221億元之落差太大，且附帶須清償勞健保保費積欠款 240億

元及當年度勞健保保費、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 120億元一

節，顯有誤解，以上 33 億元係就 100 年度獲配財源與 99 年度作

比較，而非與臺北縣準用直轄市規定前之 96 年度比較。另查 100

年度新北市獲配財源 466 億元，其中 32 億元屬平衡預算及繳款

專案補助，係作為協助地方政府清償所積欠勞保、健保之保險費

及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等之用，惟中央僅就前述 32 億元

之半數 16 億元予以控管，新北市只要繳納以前年度積欠款超過

16 億元，則中央即相對撥付 16億元，爰與新北市所述並不相符。 

三、因臺北縣自 97 年 1 月 1 日準用直轄市規定，除自 97年度起所獲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大幅增加外，中央並於 98 及 99年度各增編專

案補助款 100億元，爰新北市 100年度與改制前之 96年度比較，

收入由 238億元增為 466 億元，即增加 228億元，可充分作為勞

健保、農保與國民年金等保險費、員額調增、組織擴編及其他各

新聞稿 



項需求之用。另有關中央業務移撥新北市部分（如國立高中職改

隸等），目前估需 39 億元，將由中央自 100 年度起收支再另予同

額移撥，如予併計，則新北市獲配財源達 505億元，又以上中央

業務移撥部分，如依臺北縣原估算之 80 億元，則新北市獲配財

源將增為 546億元。 

四、目前中央對地方係透過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一般性補助款及計畫

型補助款挹注財源，其中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一般性補助款兩項

如前所述，已依法參酌各項指標及權重予以設算分配，至計畫型

補助款則編列於中央各部會預算項下，經查 100 年度中央各機關

已就新北市重大建設計畫所需經費編列計畫型補助款協助，如：

臺北捷運系統環狀線計畫、鐵路地下化工程計畫、污水下水道建

設計畫、生活圈道路交通建設計畫、水污染防治及流域整體性環

境保護計畫等，故未來新北市可擬具計畫向中央相關機關申請補

助，對於該市施政財源之挹注應有相當助益。 


